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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立 清 華 大 學 1 0 4 學 年 度 第 六 次 學 生 宿 舍 齋 長 聯 席 會 議 紀 錄 

時間：105 年 4 月 21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十二時  

地點：實齋講堂 

主持人：闕郁倫組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住宿組魏妙芬 

出席人員： 

明齋賴怡廷同學、平齋張業正同學、儒齋黃郁涵同學、清齋吳佑鎮同學(請假)、鴻齋石君培同學(請假) 、

禮齋張瑞恩同學、仁齋林毅誠同學、實齋蕭宇庭同學、信齋武書可同學、碩齋朱翊豪同學(請假)、慧齋

王婉瑜同學(楊韻玄同學代理)、學齋杜佩芸同學、義齋李少軍同學、新男齋王振安同學、新女齋蔡宜珊

同學、誠齋劉彥廷同學、華齋鍾岱穎同學(請假)、文齋黃薇恩同學、靜齋林方婷同學、雅齋李宜庭同學 

列席人員： 

學生議會議員張翊同學(蘇亭同學代理)、學生會代表徐光成同學(吳乃鈞同學代理)、碩齋副齋長徐宗新。 

生輔組王聖惟組長(請假)、生輔組鄒素芳小姐(崔東興先生代理)。 

張惠珍小姐、楊志方小姐、李仲勝先生、楊文龍先生、白國豐先生、魏妙芬小姐、呂明諭先生。 

 

會議內容：   

一、生輔組業務報告。 

1、報告事項請參閱附件一。 

 

二、住宿組業務報告。 

     1、報告事項請參閱附件二。 

 

  三、建議修改宿舍規則第十二條第四款，增加床位對價關係之處罰。 

 提案人: 住宿組 

說  明: 修改前、後條文對照如下 

 

 

     

 

 

決  議: 經與會人員投票(共 16 位出席)討倫後，同意 11 票；不同意 4票；無意見 1票。 

本法規修訂案待送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通過後實施。        

 

四、禮齋105學年上學期宿費調整案。 

條文項次 原條文 修改條文 修改原因 

住宿規則第十二

條第四款 

私自轉讓或允許

他人冒名頂替住

宿者。 

私自轉讓或允許

他人冒名頂替及

其他有對價關係

異動床位經查證

屬實者。 

學生會反應有同

學在二手拍網站

運用對價關係交

換床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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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人: 住宿組 

說  明：禮齋 105 年大型整修工程費總經費為 12,429,904 元，明細如下： 

攤還年限為 8年，調漲金額：12,429,904 元/8 年/2.5 學期/314 人＝1,979 元，預估 105 學年宿費為

11,229 元；工程款：約 1,000 萬；監造費：95,000 元；冷氣機更新：2,334,904 元 。 

攤還年期 每學年收取期數 

(上下學期及暑期) 

床位數 調漲宿(元) 調整後宿(元)

8 年 2.5 314 1,979 11,229 

決  議: 經與會人員(共 16 位出席)無異議通過此案，本宿費調漲案待送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通過後

實施。 

 

五、義齋宿費調整案。 

提案人: 住宿組 

說  明：義齋104和105年的大型整修工程，總借款金額為2,721萬6,938元(工程款加監造費，此次工

程未更換冷氣機)，住宿費攤還年限及調漲建議表如下，若要與禮齋的價格相符，攤還年限為8年或10

年，調漲後宿費為12,430或11,458元。 

攤還年期 每學年收取期數 

(上下學期及暑期) 

床位數 調漲宿費(元) 調整後宿費(元) 

8年 2.5 280 4,860 12,430 

10年 2.5 280 3,888 11,458 

決  議: 經與會人員(共 16 位出席)投票討論後：同意 10 年攤還調漲宿費 13 票；同意 8 年攤還調漲

宿費 2 票，無意見 1 票。本宿費調漲案待校務基金同意延長還款年限 10 年後，送學生宿舍管理委員

會通過後實施。 

 

六、臨時動議： 

1、新男齋齋長：建議可分區規劃寧靜寢室。 

主席：請住宿組李先生研議後下次討論。 

2、明齋齋長：建議愛校服務加入宿舍服務或當宿舍活動工作人員等服務項目。 

主席：由住宿組與生輔組討論具體可行方案後於下次會議報告。 

 

七、散會。(13:3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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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清華大學 105 年 04 月 21 日齋長會議生輔組提報資料 

一、105 學年研究所新生非中低收入清寒生暨特殊生「申請優先候補住宿」作業，辦理優先

候補申請作業，自 104 年 3 月 20 日起至 4 月 21 日止。 

二、齋長、棟長、樓長為齋舍自治幹部，請自治幹部不定期巡視齋舍，如有違反規定同學，

依宿舍規則及自治幹部權責實施扣點措施。 

三、105 年 3 月 3 日平齋吳○○、侯○○；新女齋徐○○、楊○○；3 月 24 日仁齋林○○、

張○○及 3 月 30 日清齋陳○○同學違反違反「學生宿舍規則」第 12 條規定，各扣 15

點以上，03 月 30 日召開勵新諮詢會議，會中無記名投票，除平齋吳○○、侯○○同外，

其餘同意實施「學生宿舍勵新計畫」銷點，會議結果已通知同學並告知其可向宿委會

申覆之權益。 

四、安全宣導： 

 （一）防詐騙：詐騙集團以網購誤簽分期付款及檢察官查獲不法帳戶等為由，要 

求將帳戶內所有款項匯入指定帳戶內或購買遊戲點，請同學接獲類似電話不 

要相信，立即撥打「165」反詐騙電話或至軍訓室請求協助。 

（二）防竊：離開宿舍及晚上就寢前關閉門窗與重要財物隨身攜帶。 

（三）防蟲蛇：天氣逐漸轉暖，蟲蛇陸續冬眠甦醒尋找食物，請同學行經雜草附近特別

注意安全。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人：生輔組鄒素芳 105.04.21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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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4/21（四）齋長會議----住宿組報告資料】 

一、報告事項： 

行政業務部分： 

*張小姐代周副組長報告事項： 

1、通報維修案件截止至 4/15 止超過 7日尚未完成維修案件待料計有 113 件(詳如附件三)，將持續掌握維

修進度維護良好住宿品質。 

2、近期由於天氣一直陰雨導致漏水及壁癌發生，因防漏工程及粉刷工程需要待天晴乾燥後方能有效施做，

以致有關於此項的維修單尚未維修，請大家見諒，待天氣轉好將一併處理維修。 

 

*張小姐報告事項： 

1、有關齋幹部工讀金核發作業，因校方有作業時程的限制，請齋長轉達副齋及棟長，務必於每月的月底前

上校務資訊系統填寫完畢，單位要選住宿組，若延遲填寫者，要等到下個月才能補發。 

2、擬訂於 5/21 於實齋講堂舉辦 CPR+AED 急救訓練課程，將分早上和下午兩場次，請協助轉知所屬副齋、

棟長、樓長至校務資訊系統報名，擇一場次參加即可，所有幹部皆要有證書，若無法參加組內此次辦理

的課程，請自行參加衛保組所辦理的其他課程亦可。若已領有證書且未過期者，請事先告知我，可免參

加。 

3、本校營繕組擬訂於暑期辦理高壓電設備更新工程，受影響齋舍有：鴻、信、碩、仁、實、明、平、華、

禮、善、新，因希望將影響降至最小，經不斷的溝通結果，目前暫定於下列二個時間會短暫停電，若提

早完工，將會提早復電。 

 （1）8 月 19 日早上 8點至 8月 21 日晚上 8點 

 （2）8 月 26 日早上 8點至 8月 28 日晚上 8點 

 

*李先生報告事項： 

寧靜寢室自 102 學年開始試辦至今發現有部分同學進住寧靜寢室屬非志願因素(例如家長要求或候補床位已

無其他一般床位)，造成真正想要有規律作息同學的權益受影響，加上現在 4G 網路普及寧靜寢室 1點斷網的

措施成效不彰，105 學年舊生男生提供 76 床位僅 37 人申請、女生提供 66 床位僅 21 人申請，104 學年新生

寧靜寢室也未申請滿額，請齋長將此議案帶回討論，將於下次會議上做投票作為寧靜寢室是否續辦或改進的

依據，若齋長有任何想法或建議也請不吝提供。 

 

*楊先生報告事項： 

華齋整修工程說明會 105 年 4 月 14 日晚上 7時於實齋講堂舉辦，共計 6位同學到場聆聽，將說明會資 料

放置住宿組網頁供同學參閱。 

 

*呂先生報告事項： 

1、 學生違規統計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年份 月份 地點 學生違規件數 備註 

2016 3 明 2  

   平 3   

   誠 1   

   清 1   

   鴻 1   

   仁 10   

   實 2   

   義 1   

  華 2  

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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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、實齋有多處學生管理空間閒置，還請齋幹部費心維護。另已請仁、實管理員落實勸導單張貼、物品

清理。 

本學期重點，將請管理員協助，以新修規則第九條，維護公共空間整潔，並已制定流程、請管理員執行。 

2、齋幹部活動、討論暫定空間：清齋會議室，相關管理與借用的草案，已經在齋幹部討論小天地公佈，歡

迎借用辦公。 

3、宿舍講座兩場：3/17 浪浪闖天涯、4/19 怕黑就開燈。 

校慶系列活動：學生宿舍植樹美化活動-清新校園花木華華。 

未來還請齋幹部們踴躍參與、宣傳，有任何建議，以及活動構想，歡迎與宿舍導師討論。 

4、期末進退宿與開學前，是否有意願規劃，二手物資整理與運用？ 

5、齋長工作坊的開設，還請齋長們踴躍討論和參與。 


